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
	总表决情况：同意114,706,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5742％；反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367,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未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112,659,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6897％；反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0,32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未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229,629,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418％；反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29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张宇依、崔兢赫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一日

